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社團活動申請表(借用綜合教室) 

年    月    日 申請
	活 動
名 稱
	
	申   請
社   團
	

	活
動
計
畫
	活動時間
	    年     月     日 ( 星期      )        時至      時

	
	參加對象
	                約           人

	
	借用地點
	
	經費來源
	

	
	計
畫
內
容
	借用其他設備：單槍投影機□
校外友社來訪事宜：
社團申請社長或活動負責人：
    年    班     號 姓名           電話   

	核  會
	指  導
老  師
	驗核順序1
活動指導與協助
	社    團
管 理 員
	2

登記及場地協調

	
	總務處3
	庶務組長
	
	主任教官或

生輔組長
	4

	
	
	出納組長
	冷氣收費
	 活動組長或學務主任
	5

	
	
	主任
	
	
	


· 遵守事項：     
一、負責清潔場地，挪動之桌椅或物品負責復原。    

二、只開必要之燈光，使用後負責關燈及關好門窗。        

三、考試前一星期停止申請各項活動。
四、活動應由社團負責人提出申請並須於前三日完成申請手續，否則不予受理。獲准借用場地後，若學校有特殊需求，仍須以學校業務優先並讓出場地。
五、場地嚴禁飲食。 
復原情形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
